关于制订学院2022年实验室安全工作计划的通知
校设字（2021）19号
各学院（中心）：
根据《江苏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规程（试行）》（苏教科【2019】1号）文件中第九条的要求：“高等学校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与运行机制，制定并组织实施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计划，保证各实验室安全、高效运行。”
各学院（中心）按照上述要求由党政负责人召集相关人员制定学院2022年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计划（模板见附件），报设备处备案后组织实施。请各学院（中心）在2022年1月5日下班前报送纸质版至设备处崇德楼103办公室，电子版发送到13847296@qq.com。

附件：2022年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计划（模板）

                                         设备处
                                    2021年12月22日





附件：
[bookmark: _GoBack]       学院     年度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计划（模板）

	时     间
	工作内容
	责任人及参与人员
	备注

	月
	起
	讫
	
	
	

	
	
	
	院系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调整
	
	

	
	
	
	讨论制定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计划
	
	

	
	
	
	签订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和使用责任书
	
	

	
	
	
	自筹经费投入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项目
	
	

	
	
	
	增修补订院系级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开展专业安全培训活动（具体化）
	
	

	
	
	
	开展结合学科特点的应急演练
	
	一年一次

	
	
	
	组织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
	
	新生新教师进校时

	
	
	
	院系网页设立专栏开展安全宣传、经验交流等
	
	每学期不少于三篇

	
	
	
	院系层面开展定期检查（每月检查时间和人员安排）
	
	每月不少于1次

	
	
	
	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
	
	

	
	
	
	组织参加学校举办的实验人员安全技能竞赛活动
	
	5 月

	
	
	
	安全宣传安全文化安全教育等
	
	可以结合入学教育

	
	
	
	实验教学教师将实验安全纳入教学内容
	
	教案检查

	
	
	
	.............................................................
	
	

	
	
	
	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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